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６

证券简称：南方建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２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上

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之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市五一大道

２３５

号湘域中央

１

号楼公司

４２８

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袁仁军先生。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３０

人，代表股份

２４９

，

８２９

，

０８３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总股份的

７５．５７％

。

其中：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３

人，代表股份

１９７

，

６０２

，

９０１

股，占公

司有效表决权总股份的

５９．７７％

。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２７

人，代表股份

５２

，

２２６

，

１８２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

权总股份的

１５．８０％

。

（

２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谢勇军、唐建平律

师对本次大会进行见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有关事项的议案》（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进行了

逐项表决，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２０１１－４５

公

告）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为确保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顺利进行， 结合当前资本市场现状及公司实际

情况，公司股东大会决定对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１．

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调整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原则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７．７５

元

／

股。

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证监会核准后， 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

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以竞价方式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底价将进行相应

调整。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４９

，

８２９

，

０８３

股，经表决，同意为

２４９

，

４２６

，

２７９

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４％

；反对为

３８６

，

３０４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１５％

；弃权为

１６

，

５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２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由不超过

９９

，

５９０

万元人民币调整为不超过

７７

，

９６５

万元

人民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由：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１

构建中西部钢材分销连锁网络

６７

，

５２０ ６７

，

５２０

２

信息化建设项目

３

，

０７０ ３

，

０７０

３

补充流动资金

２９

，

０００ ２９

，

０００

合计

９９

，

５９０ ９９

，

５９０

调整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１

构建中西部钢材分销连锁网络

５１

，

０００ ５１

，

０００

２

信息化建设项目

３

，

０７０ ３

，

０７０

３

补充流动资金

２３

，

８９５ ２３

，

８９５

合计

７７

，

９６５ ７７

，

９６５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４９

，

８２９

，

０８３

股，经表决，同意为

２４９

，

４２６

，

２７９

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４％

；反对为

１１４

，

２３４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为

２８８

，

５７０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调整后的发行方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

月。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４９

，

８２９

，

０８３

股，经表决，同意为

２４９

，

４２６

，

２７９

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４％

；反对为

１１４

，

２３４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为

２８８

，

５７０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二）《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２０１１－４７

公告）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４９

，

８２９

，

０８３

股，经表决，同意为

２４９

，

４２５

，

７７９

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４％

；反对为

１２２

，

２３４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为

２８１

，

０７０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修订）的议案》（具体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巨潮资讯网上公司公告）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４９

，

８２９

，

０８３

股，经表决，同意为

２４９

，

４２５

，

７７９

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４％

；反对为

１１４

，

２３４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为

２８９

，

０７０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四）《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２０１１－４５

公告）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４９

，

８２９

，

０８３

股，经表决，同意为

２４９

，

４２５

，

７７９

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４％

；反对为

１１４

，

２３４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为

２８９

，

０７０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五）《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监事会监事报酬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２０１１－４０

公告）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４９

，

８２９

，

０８３

股，经表决，同意为

２４９

，

４２５

，

７７９

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４％

；反对为

１１４

，

２３４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为

２８９

，

０７０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网络投票参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ＡＲＴ ＧＡＲＤＥＮ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浙商证券

－

光大

－

浙商

金惠引航

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浙商证券

－

光大

－

浙商

汇金大消

费集合资

产管理计

划

浙商证券

－

浦发

－

浙商

金惠海宁

钱潮集合

资产管理

计划

浙江天堂

硅谷长信

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马捷 闫世军 田雷 秦冬伟 严业飞

所持股

数（股）

４６

，

５５２

，

９０１ １

，

６９２

，

０１１ １

，

３０２

，

４０３ １

，

０４３

，

９８３ ７００

，

００９ ２７０

，

０７０ １２７

，

６６１ ９７

，

５７０ ９６

，

９３４ ８９

，

８００

１．０１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１．０２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１．０３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２．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３．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４．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５．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谢勇军、唐建平。

３．

结论性意见：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２７２

证券简称：开能环保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上海开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上海开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２

、本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大路

５１８

号本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方式召开。

３

、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５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５

名。

４

、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瞿建国先生主持，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５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决议情况

与会各位董事对本次董事会会议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且通

过了以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 授权董事会在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完成后，根据发行情况及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进行

修改，内容修改如下：

第三条

原内容： 公司于

〖

批

／

核准日期

〗

经

〖

批

／

核准机关全称

〗

批

／

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

股份数额

〗

股，于

〖

上市日期

〗

在

〖

证券交易所全称

〗

上市。

修改为：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５２６

号

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７５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

第六条

原内容：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

注册资本数额

〗

元。

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第十九条

原内容：公司发行的所有股份均为普通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万股，其中发起人

持有

８２５０

万股，社会公众股东持有【】万股。

修改为：公司发行的所有股份均为普通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１１

，

０００

万股，其中

发起人持有

８２５０

万股，社会公众股东持有

２７５０

万股。

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８

，

２５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股份总额由

８

，

２５０

万股增加至

１１

，

０００

万股。 同意公司根据注册资本变化情况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待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后将另行公告。

《公司章程》修订稿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巨潮资讯网。

２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的议案》；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和保荐机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上海分行中山支行、工商银行上海市

浦兴路支行、宁波银行上海徐汇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公司募集资金进行监

管。

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

网。

特此公告。

上海开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２７２

证券简称：开能环保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上海开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上海开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的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２

、本次监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大路

５１８

号本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方式召开。

３

、本次监事会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

４

、本次监事会由监事会主席顾天禄先生主持。

５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决议情况

与会各位监事对本次监事会会议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且通

过了以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的议案》；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和保荐机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上海分行中山支行、工商银行上海市

浦兴路支行、宁波银行上海徐汇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公司募集资金进行监

管。

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

网。

特此公告。

上海开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２７２

证券简称：开能环保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上海开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开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５２６

号文

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７５０

万股，其中，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

５５０

万股， 网上申购定价发行

２

，

２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１．５０

元

／

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３１

，

６２５．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３８１４．５５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２７

，

８１０．４５

万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由其

出具【安永华明 （

２０１１

）验字第

６０６０８６２２＿Ｂ０１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和保荐机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江保荐”）与招商银行上海分行中山支行、工商银行上海市浦兴路支行、宁波银行上海徐汇

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或“本协议”），主要内容约定如下：

一、公司已在上述三家银行分别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专户详细资料如下：

专户行名称 专户账号 余额 （单位：元）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中山支行

１２１９０９８１１４１０３０１ ￥９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工商银行上海市浦兴路支行

１００１１４３１２９００６９５５１８８ ￥９３

，

２７５

，

０００

宁波银行上海徐汇支行

７００３０１２２０００２９８９２２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合计（含应付未付的发行费用

７６７．０５

万元）

￥２８５

，

７７５

，

０００

以上三个专户的募集资金可以以不同期限的定期存单方式存放，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

后将及时转入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定期存单的方式续存，并通知长江保荐公司，公司存单不得向

任何第三方质押。

以上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必须用于指定项目，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专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长江保荐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长江保荐应当依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

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

督权。公司和专户银行应当配合长江保荐的调查与查询。长江保荐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

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长江保荐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珏、孙玉龙可以随时到专户银行查询、复印公

司专户的资料；专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长江保荐

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

介绍信。

五、专户银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长江保荐。专户银行应保

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的，专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

方式通知长江保荐，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公司从专户中单笔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

的，专户银行须事前以传真方式通知长江保荐。

七、长江保荐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长江保荐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向公司、专户银行书面通知

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长江保荐出具对账单或向长江保荐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以及存在未配合长江保荐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九、专户银行未配合公司及时按要求办理付款业务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提前

通知长江保荐，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十、本协议自公司、专户银行、长江保荐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长江保荐持续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上海开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Ο

一 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1

年

11

月

17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0562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1-059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的提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三）

14:30

。

（

2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

16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

15

日下午

15:00

至

2011

年

11

月

16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

号公司会议室。

3.

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 集 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已于

2011

年

11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向全体股东发出召开会议通知）。

5.

主 持 人：高涛副董事长。

董事长冯戎先生因公外出不能出席本次会议，受冯戎董事长委托，会议由副董事长高涛先

生主持。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983

位，代表股份数

1,061,748,189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

1,461,204,166

股的

72.6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

位，代表股份

数

971,078,088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461,204,166

股的

66.46%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78

位，代表股份

90,670,10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461,204,166

股的

6.2052%

。 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

6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

∕

3

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获通过。

1.

《关于调整公司

2011

年度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部分内容的议案》：

因本议案表决事项涉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股份，构成关联交易，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由其他非关联股东对该议案逐项

进行表决。

（

1

）发行数量：本次发行

A

股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52,500

万股（含

52,500

万股），其中：中

国建投拟认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00

万元且不超过

300,000

万元。在该发行规模范围内，

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以及发行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 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本次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同意

89,629,64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2.81%

，反对

632,506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65%

，弃权

6,311,26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54%

。

表决结果：通过。

（

2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调整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1

年

10

月

25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注：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的，该发行底价将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在前述发行底价的基础上，最终发行价格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发行对

象申购报价情况协商确定。

中国建投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的竞价过程， 但承诺接受其他发行对象申购竞价结

果并与其他发行对象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同意

89,625,74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2.81%

，反对

761,706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79%

，弃权

6,185,96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41%

。

表决结果：通过。

（

3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的有效期限为本议案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同意

89,625,74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2.81%

，反对

635,406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66%

，弃权

6,312,26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54%

。

表决结果：通过。

除上述三项事项调整外，原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方案的议案》其他内容不变。

本议案尚需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2.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

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规定，经逐项自查，认为对本次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进行相关调整后，公司仍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同意向中国证

监会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

同意

1,054,643,43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33%

，反对

694,128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7%

，弃权

6,410,62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60 %

。

表决结果：通过。

3.

《关于修订公司

2011

年度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因本议案表决事项涉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股份，构成关联交易，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89,539,36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2.72%

，反对

549,821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57%

，弃权

6,484,22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71%

。

表决结果：通过。

4.

《关于公司与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

议

>

的议案》

因本议案表决事项涉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股份，构成关联交易，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89,533,76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2.71%

，反对

548,521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57%

，弃权

6,491,12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72%

。

表决结果：通过。

5.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建

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 是基于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市场前景的良好预期， 以及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 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的目

的， 有利于公司长期战略决策的延续和实施。 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此关联交易事

项。

因本议案表决事项涉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股份，构成关联交易，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89,533,76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2.71%

，反对

548,521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57%

，弃权

6,491,12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72%

。

表决结果：通过。

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

议案》：同意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即授权期限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授权内容不变。。

同意

1,054,706,03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34%

，反对

553,721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

，弃权

6,488,42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61%

。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鸿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孙亚玲、夏军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实施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员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0571

证券简称：新大洲

A

公告编号：临

2011-033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且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

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证券（品种：股票、简称：新大洲

A

、代

码：

000571

）已于

2011

年

11

月

7

日起开始停牌。经与有关部门沟通，确认该事项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

2011

年

11

月

10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上刊登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由于本次重组涉及事项复杂，公司争取自首次申

请停牌日

30

日内按照

26

号格式准则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并复牌， 若公司未能在上

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延期停牌申请，详细

说明原因及分阶段时间安排。超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的最晚复牌日仍未能披露重组方案的，

公司股票予以复牌，同时公司承诺在证券恢复交易后

3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一、停牌期间安排

发布公告后，公司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11

月

11

日，交易对方组成尽职调查工作组现场开

展调查。 待尽职调查工作完成后，交易对方将上报有关部门与本公司共同确定相应的审计、评

估机构，开展相关审计、资产评估工作。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配合交易对方做好尽职调查工作，督促交易对方尽快完

成尽职调查。 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促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等中

介机构加快工作。争取早日完成相关工作并复牌。公司将根据工作情况每周发布一次事件进展

情况公告。

二、必要风险提示

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159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临

2011-21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作开发贵州铜仁地区旅游资源有关问题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传闻情况

2011

年

9

月

29

日，贵州《铜仁日报》及梵净山新闻网登载了《我区与三特索道集团签约

8.5

亿元旅游项目建设投资协议》的新闻。 之后，《贵州日报》及其他网站相继报道或转发了相

关内容。 主要提及：

1.

签约项目：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线索道、太平河国际休闲度假旅游区、九龙洞

风景区；

2.

投资总规模

8.5

亿元。

二、签约情况

公司自投资开发贵州梵净山景区以来，与地方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 为了进一步

做大做强梵净山旅游市场，把梵净山旅游区域打造成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旅游目

的地，铜仁地方政府希望本公司整体开发梵净山区域旅游资源。

2011

年

9

月

28

日，公司与铜

仁地方政府及旅游景区管理当局签订了有关项目的合作开发意向性合同或协议：

1.

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政府与本公司签订了意向性合作开发合同，主要内容为：（

1

）投资

开发

"

太平河国际休闲度假区项目

"

；（

2

）投资规模约

5

亿元人民币，按照总体规划、分期建设

的原则实施，具体投资额以依法审批的项目详细规划为准；（

3

）项目合作期限

50

年；（

4

）合同

经双方有权机构审批同意后生效。

该项目投资进展情况，公司已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公告。

2.

贵州省铜仁地区铜仁市人民政府与本公司签订了意向性合作开发合同，主要内容为：

（

1

）投资开发

"

九龙洞风景区

"

；（

2

）投资规模

1.2

亿元，按照总体规划、分期建设的原则实施，

具体投资额以依法审批的项目详细规划为准；（

3

）项目合作期限

50

年；（

4

）合同经双方有权机

构审批同意后生效。

3.

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与本公司签订了意向性合作开发协议，主要内容

为：（

1

）投资开发

"

梵净山西线索道

"

；（

2

）协议在获得铜仁地区行署、贵州省林业厅以及公司董

事会批准后生效。

三、意向性合同、协议的风险提示

1．

上述意向性合同或协议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2．

项目立项需经有权部门批准后才能决定是否可以投资；

3．

项目总规、详规依法经有权部门审批后，才能确定计划投资规模。

四、重大事项

已签订的意向性合作开发合同或协议的内容具有很大不确定性，是否投资、何时投资、投

资规模大小尚需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最终确定。 公司会及时在指定媒体披露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关于项目投资的决议。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说明。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简称：瑞和股份 证券代码：

002620

公告编号：

2011-006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集人：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现场投票；

3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1

月

16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30－12

：

00

；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赛格科技园

4

栋西十楼

C

座会议室；

5

、 会议召开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全文刊登在

2011

年

10

月

24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7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介平先生；

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保荐机构

列席了会议。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含其代理人，下同）共

27

人

,

代表股份

4915.31

万股

,

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

61.44%

。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 审议通过 《关于修订

<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草案）

>

部分条款的议

案》。

同意

4915.31

万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邦盛（深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杨云、孟良勤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无临时提出新议案的情形，会

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

2011- 37

债券代码：

115002

债券简称：国安债

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15

名，

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15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青海中信国安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业务发展， 公司同意为其在中

国民生银行申请办理金额为人民币

2.4

亿元、期限为一年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

2011-38

债券代码：

115002

债券简称：国安债

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同意为其在中国民生银行申请办理金额为人民币

2.4

亿

元、期限为一年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不需经股东大会审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青海国安于

2003

年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12

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格尔木市昆仑北

路

99

号，公司持股

100%

，主营业务为钾、锂、硼、镁资源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硫酸钾、硫酸

钾镁肥、氯化钾的生产销售等。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43.31

亿元，净资产

20.09

亿元，资产负

债率

53.61%

；

2010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4.47

亿元，净利润为

5,289.83

万元。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44.10

亿元，净资产

20.20

亿元，资产

负债率

54.20%

；

2011

年

1-9

月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2.33

亿元，净利润为

1,052.91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2

、担保期限：一年

3

、担保金额：

2.4

亿元人民币

四、董事会意见

1

、为促进子公司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业务的发展，公司董事会同意就上述

贷款为其提供担保。

2

、青海国安主要从事资源开发业务，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公司董

事会同意为其提供担保。

3

、本公司持有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该公司的其他股东本次未

对其提供担保。

4

、中信国安集团公司对本项担保提供反担保，对本公司因履行《保证合同》对青海中信

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追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止公告日，公司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215,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6.84%

；无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